	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學生自組社團申請表

	社團名稱
	
	申請日期
	  年  月  日

	成立宗旨
	

	指導老師
	姓名：

簡介：

	EMAIL
	

	
	
	公司電話
	

	
	
	住家電話
	

	
	
	大哥大
	

	
	
	住址：
	

	活動內容
	1.希望的活動地點(一班教室、特殊場地等)：

2.社團費用：

3.課餘活動：

4.上、下學期共24次課程內容（空間如不夠，可另加附件）

	總人數
(上限45人)
	

	
	
	聯名申請
名單

1.總人數不得少於25人
2.至少15人聯名，並於下學期加入該社團
	至少15人簽名

	審核結果
	註：審核時以活動場地、設備及活動內容是否可行為主，並與目前既有社團是否有同質性過高等因素。
	申請人姓名
(社團成立後為社長)
	年  班 號

	活動組長
	
	學務主任
	
	校長
	


